
金門縣選舉委員會 編印

第 9 屆立法委員選舉選舉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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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屆立法委員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16 日（星期六）上午 8 時起至下午 4 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7 條規定，將區域、原
住民選舉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

壹、區域選舉候選人：（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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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投票有關規定：
（一）投票時間：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十六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
（二）選舉人資格：

1.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八十五年一月十六日以前（包括當日）出生，除受監護
宣告尚未撤銷者外，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一百零四年九月十六日
以前（包括當日）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十五日繼續居住者，有第九屆立
法委員選舉投票權。【上開居住期間，在行政區域劃分選舉區者，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
算之。但於選舉公告發布（一百零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含當日）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無
選舉投票權】

2.原住民選出之立法委員，其選舉人須符合於前款規定，並分別具有 腋平地原住民夜 或 腋山
地原住民夜 身分者為限。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1.依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規定，立法院立法委員自第七屆起一百一十三人，依自由地區直轄
市、縣市七十三人、自由地區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各三人、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
民共三十四人選出之。自由地區直轄市、縣市七十三人（即區域選舉）每縣市至少一人，
全國並劃分為七十三個選舉區，每個選舉區選出一名立法委員。自由地區平地原住民及山
地原住民各三人，分別以全國平地原住民、山地原住民為選舉區，由具有平地原住民或山
地原住民身分之選舉人選出。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共三十四人，由選舉人依政黨名
單投票選舉，並由獲得百分之五以上政黨選舉票之政黨依得票比率選出。

2.選舉人至投票所可領取二張立法委員選舉票，一張為直轄市、縣（市）立法委員選舉票
（即區域）或原住民（平地或山地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票，圈選一名候選人；另一張為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票（即政黨票），圈選一個政黨。

3.投開票地點（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4.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
知單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

5.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
票者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
票。

6.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或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總統副總統選舉
罷免法第九十三條之一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金。

7.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
之攝影器材沒收之。

8.選舉人投票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
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9.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
而不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10.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並將選舉票摺
疊投入票匭，不得逗留；如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
第一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如將選舉票以
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一十條第八
項之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11.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
為之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12.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
(1)區域、原住民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

(2)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

※請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蓋選舉票，選舉票 腋蓋章夜 或 腋按指印夜 ，無效。
（四）選舉票顏色：

1.區域選舉票為淺黃色，平地原住民選舉票為淺藍色，山地原住民選舉票為淺綠色，另 腋平
地原住民夜 、 腋山地原住民夜 選舉票右上角應加印直徑三公分紅色圓圈，並於圓圈內分別
加印紅色之 腋平地原住民夜 、 腋山地原住民夜 字樣。

2.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選舉票為白色。
（五）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政黨或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政黨或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政黨或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

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

謀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
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
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
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
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
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
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九十八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妨害他人競選或使他人放棄競選。
二、妨害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或使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九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
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
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
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一百零二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
萬元以下罰金：
一、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或機構，假借捐助名義，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

正利益，使其團體或機構之構成員，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二、以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行求期約或交付罷免案提議人或連署人，使其不為提

議或連署，或為一定之提議或連署。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第一百零三條 意圖漁利，包攬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一百條第一
項、第二項或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各款之事務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零四條 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他法，散布謠言
或傳播不實之事，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零五條 違反第六十三條第二項或第八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或有第六十五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
一，經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
罰金。

第一百零六條第二項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材沒收之。（註：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
者，違反者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三條之一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零七條 選舉、罷免之進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聚眾包圍候選人、被罷免人、罷免案提議人、連署人或其辦事人員之服務機

關、辦事處或住、居所。
二、聚眾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候選人從事競選活動、被罷免人執

行職務或罷免案提議人、連署人或其辦事人員對罷免案之進行。
第一百零八條 將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攜出場外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

五千元以下罰金。
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
仍繼續為之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零九條 意圖妨害或擾亂投票、開票而抑留、毀壞、隱匿、調換或奪取投票匭、選舉票、罷
免票、選舉人名冊、投票報告表、開票報告表、開票統計或圈選工具者，處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

第 一百十 條 違反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條、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八十六條第二項、
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廣播電視事業違反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
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
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級機關首長或相關人員違反第五十條規定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並得就該機關所支之費用，予以追償。
報紙、雜誌未依第五十一條規定於廣告中載明刊登者之姓名，法人或團體之代表人
姓名者，處報紙、雜誌事業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或該廣告費二倍之罰
鍰。
違反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五十六條之規定，經制止不聽者，按次連續處罰。
政黨、法人或非法人團體違反第五十二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者，依第一項規定，
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人；違反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依前項規定，併
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人。
委託大眾傳播媒體，刊播競選廣告或委託夾報散發宣傳品，違反第五十六條第二款
規定者，依第六項規定，處罰委託人及受託人。
將選舉票或罷免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者，處新
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一百十一條 犯第九十七條第二項之罪或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之罪，於犯罪後三個月內自
首者，免除其刑；逾三個月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
刑。
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虛構事實，而為前項之自首者，依刑法誣告罪之規定處斷。

第一百十二條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犯第九十四條至第九十六條、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
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未遂犯、第九十九條、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預
備犯、第一百零九條、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條或第一百四十五條至第一百四十七條之
罪，經判刑確定者，按其確定人數，各處推薦之政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
以下罰鍰。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對於其他候選人犯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百七十七條、第
二百七十八條、第三百零二條、第三百零四條、第三百零五條、第三百四十六條至
第三百四十八條或其特別法之罪，經判刑確定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第一百十三條 犯本章之罪，其他法律有較重處罰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辦理選舉、罷免事務人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故意犯本章之罪
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六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
奪公權。

第一百十四條 已登記為候選人之現任公務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選舉委員會查明屬實後，
通知各該人員之主管機關先行停止其職務，並依法處理：
一、無正當理由拒絕選舉委員會請協辦事項或請派人員。
二、干涉選舉委員會人事或業務。
三、藉名動用或挪用公款作競選之費用。
四、要求有部屬或有指揮、監督關係之團體暨各該團體負責人作競選之支持。
五、利用職權無故調動人員，對競選預作人事之安排。

第一百十五條 中央公職人員選舉，由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督率各級檢察官；地方公職人員選
舉，由該管法院檢察署檢察長督率所屬檢察官，分區查察，自動檢舉有關妨害選
舉、罷免之刑事案件，並接受機關、團體或人民是類案件之告發、告訴、自首，即
時開始偵查，為必要之處理。
前項案件之偵查，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及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等規定，指揮司法警
察人員為之。

第一百十六條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第六章妨害投票罪之案件，各審受理法院應於六個月內審結。
第一百十七條 當選人犯第九十七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條第一

項至第三項、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預備犯或第一百零三條之罪，經法院
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而未受緩刑之宣告者，自判決之日起，當然停止其職務或職
權。
依前項停止職務或職權之人員，經改判無罪時，於其任期屆滿前復職。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

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
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號
次
欄

號

次

相
片
欄

相

片

姓
名
欄

姓

名

推
薦
政
黨
欄

政

黨

名

稱

圈

選

欄

圈

選

欄

號
次
欄

號

次

政
黨
標
章
欄

政

黨

標

章

政
黨
名
稱
欄

政

黨

名

稱

共2面（第1面）

金門高中、文化
大學經濟系、英
國西敏大學企管
碩士。

金控公司襄理、金
門縣政府機要秘書
、金門縣政府交通
旅遊局專員、金門
縣政府交通旅遊局
局長、金門縣政府
觀光處處長、中國
國民黨大陸事務部
副主任。

一、共創 腋長者無憂、完善醫療、安心居住、健康樂活夜 的未來：
1.爭取成立金門長者公費長期照護平台。
2.優先成立心腦血管專科醫療團隊，提升第一線確診能力。
3.健全警消醫護員額並完善相關設施設備，提升大型公安救援能量。
4.爭取廢除離島殘障車輛cc數免稅限制。
5.檢討軍佔民地、國家公園土地及農地自用興建農舍相關問題。

二、共創 腋青年無慮、住者有屋、便捷交通、終身學習夜 的未來：
1.推動設立青年創業園區。
2.推動 腋青年住宅夜 腋社會住宅夜 腋職工住宅夜 的興建。
3.解決金台交通問題開闢海上第二通道。
4.督促金門大橋盡速如質完工，讓小金門鄉親不再受離島偏鄉之苦。
5.成立在職進修管道及終身學習機構。

三、共創 腋孩子安心、父母放心、友善環境、平安成長夜 的未來：
1.爭取提高內政部針對離島弱勢家庭的各項補助。
2.爭取修正所得稅法，提高親屬撫養等各面向之特別扣除額。
3.爭取金門子弟就讀金門大學名額保障及免學雜費。
4.推動生態保育專區，鼓勵發展綠色產業及能源。
5.獎助離島綠能載具汰換，營造無碳生活圈。

淡江大學管理學
博士

金門縣第五屆、第
六屆縣議員
國立金門大學兼任
助理教授
民進黨第四、五、
七、八屆金門縣黨
部主任委員

一、在中華民國憲政基礎下，發展金門與大陸關係，授權地方政府辦理兩岸事務
性首長會議，提高金門能見度，為台灣打開和平之路。

二、推動增列離島建設條例 腋特區夜 專章，將金門列為兩岸準特區，建設金門成
為兩岸金融、經濟、教育、社會、文化等合作的 腋先試先行區夜 。

三、在一年之內評估金廈大橋、金廈MRT與金廈觀光纜車興建的可行性，用於推
促兩岸人流互通之可行性。

四、全面加值小三通，在安全無慮的前提下，開放陸客72小時免簽證，汰換舊船
，要求降低船票價。

五、針對戰地政務時期國家以強徵強佔人民土地推動 腋戰地政務時期不當徵收佔
用民眾土地返還補償條例夜 特別立法，實現土地正義。

六、全面檢討金門國土規劃之正當性與合理性，體檢金門國家公園現行措施是否
違反在地公共利益與人民權利，改隸屬為交通部國家風景區之可行性。

七、全面升級金門醫療水準，並建立緊急就援 腋後送專機夜 制度，由中央政府編
列預算支應，最終目標將金門醫院升格為北榮金門分院打造成為國家級醫療
中心。

八、解決金門大學長期中央經費補助不足的窗口，提升金門大學的學術研究水準
，離島招生員額不受限制，全力投入產學合作，成為兩岸學術交流前沿平台
。

九、保障金門新移民生活就業權益，友善對待陸配、外配及陸生，協助爭取國民
化待遇，並提升保障離島軍公教人員待遇權益。

十、金門自來水經營暨水資源開發比照台電公司由中央負責。
十一、推動金廈自由旅遊圈開放金門設置免稅之國際遊艇休憩、停泊及產業專區

。

金門高職畢業
金門體育會秘書長
金門籃球協會秘書
長

一、金門醫療設施要建全，醫療未改善前，病患緊急後送免付費。
二、爭取交通大建設，機場、碼頭要擴建，航運要升級。
三、爭取在金門設立國家級單項運動選手村，培育地區體育優秀人才。
四、爭取中央預算，結合地區觀光業者，發展地區文創產業。
五、爭取改善離島資訊網路品質，創造優質無線島。
六、離島個人所得、醫療健保等稅制應重新檢討，符合離島居民公平正義。
七、爭取勞工權益，及外籍配偶的人權保障，學歷認證應設專職機構。
八、爭取金門設立國家級職訓中心，讓年輕人學習與就業能接軌。
九、爭取興建金沙大港，連接大陸福建海西經貿區，港設置通關口岸繁榮金門東

半島。
十、爭取烈嶼興建多元商貿港，讓對岸廈門旅遊客從烈嶼來進、出，以促進烈嶼

觀光經濟效益。

卓環國小黃埔分
校、烈嶼國中第
17屆、金門高中
第33屆、東吳大
學法律系84年畢

法律實務經驗20多
年

成立 腋金門黨夜
中華民國30萬以上金門人，一人拉5票，150萬以上政黨票，2席以上不分區金門
立委，1席區域立委加2席不分區金門立委，成立 腋金門黨團夜 ，同理，澎湖也成
立 腋澎湖黨夜 、 腋澎湖黨團夜 ，再加馬祖1席區域立委，形成 腋外島聯盟夜 共
3+3+1=7席，關鍵7票，左右大局，與藍、綠談判，交換金澎馬最大利益。
做對這一件事，造福金門
腋政黨票夜 是金門的能源，投給藍、綠，不光不亮。
腋能源回收夜 、 腋集中選票夜 投給 腋金門黨夜
腋金門黨團1+2夜 + 腋澎湖黨團1+2夜 + 腋馬祖1席夜 點亮 腋金門黨夜 、 腋金門黨團

夜 、 腋外島聯盟夜 講話大聲。
我洪志恒再 腋窮夜 ，也要一本初衷、一身風骨、持之以恒，到處奔走演講，讓 腋
金門黨夜 在四年內逆勢突破瓶頸，發光發亮，紅遍兩岸，為金門後代子孫造橋舖
路，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長榮大學資訊管
理學系

宅宅數位技術總監
麥奇數位科技研發
部副理

金門地區
1.成立<回鄉創業與青年人創業園區>，由政府提供免費辦公室及無息貸款，爭取
青年人到金門園區創業。

2.擴充網路流量，鋪設金臺第二條海底電纜。
3.建立<金門教學醫院>，高薪徵聘資深醫事人員，成為金廈兩岸民眾完善之診療
服務中心。

4.提供金門在臺眷屬每年四季四次免費來回機票，增加金門在籍年長之親人照護
時間。

5.構建金門免費觀光巴士系統，增加觀光服務資源。
6.推動金門成為農業生態島，將化學肥料、農藥轉變使用有機肥料及生物除蟲劑
。

7.發展金門成為<常住城鎮>，吸引國內外退休及休閒民眾前往金門長住。
8.兩岸關係：堅持 腋九二共識夜 ，推動 腋一國兩府夜 ，走向 腋民主統一夜 。
9.教育經費：國家預算百分之十五為教育，完善及提升高等教育之國際水平。
10.提升教師師資，確保教學品質：高等院校老師薪資為人均國民收入的二點五

倍，中小學老師薪資為人均國民收入的兩倍。
11.青年學貸：雙十制度，畢業十年後還款，還款不超過收入十分之一。
12.調昇基本工資，降低勞保費率：基本工資為生活基本保障，現階段應調升為

時薪190元。
13.退休年齡應延至65歲，低年金者應達到最低工資水平。
14.安居住屋，全額貸款：年滿40歲且連續繳稅十年，購屋全額貸款，政府提供

保證。
15.革新勞保制度，一次退休金修正為最低工資水平的年金給付。
16.企業土地買賣，必須差價課徵利益，防止財財團利用大眾資金囤積土地。

國立師範大學衛
生教育研究所

台中榮總護士、北
一女中護士、烏坵
鄉公所秘書、雲林
縣政府科長、台東
縣政府專員、衛生
署離島醫療諮詢委
員、福建省政府委
員、金門縣民宿旅
遊發展協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社區營
造學會理事、台灣
和平草根聯盟秘書
長。

一、建置並強化金門、馬祖、烏坵及澎湖之離島醫療網，協助推動台東南迴醫院
之成立，以保障偏鄉的醫療正義。

二、守護軍公教警消的尊嚴及權益，合理主張年金改革，下修所得替代率。
三、通盤檢討國防部自一九四九年以降的金門建軍史，還民國七十一及七十二年

自強中隊隊員之服役工作權益喪失之補償及道歉。
四、修訂刪除離島建設條例之博奕條款，要求施政方向為青年創業及海洋復育、

觀光發展、環保之替代能源，提振金門為科技暨人文的民主之島。
五、主張金門為兩岸和平走廊之特別行政區，力行金門為兩岸經貿及交流平台。
六、警消人事預算應由中央統籌編列；對違法或因機關設備不足，致警消醫護等

因執行公務衍生之損害，行為人及政府機關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另警消、海
巡等高危險外勤人員，應立法其退休權益保障。

七、監督文化部對中華民國文化資產的施政作為，將一八七四年的烏坵燈塔列國
定古蹟。

八、落實人權立國之精神，修改流亡藏人配偶居留通則，比照一般外配辦理。
九、啟動國會調查權，徹底調查健保、國安基金弊端。（專稅專用、減稅、還稅

於民）
十、改善教育缺失，培育長照人才，減輕婦女家事負荷，增進婦女參政及就業環

境。

金門高中、輔仁
大學、凱斯西儲
大學博士。

工研院院長特助、
亞洲化學公司技術
副總、國大代表、
立法委員、新黨秘
書長。

一、共推金廈自貿區，形成 腋金廈生活圈夜 。
二、爭取金門籍鄉親小三通船票半價優惠。
三、爭取開放大陸來金旅客72小時免簽證。
四、加強小三通客貨，物流常態化。強化金酒大陸市場。
五、爭取兩岸官方於金門共設辦事處。爭取金門人在廈門有投資興業的保障， 腋

國民待遇夜 的優惠。
六、建構金廈大橋，金廈同城化。大陸供電早日完成。
七、爭取實施 腋香港CEPA模式夜 發展金門經濟。促進金廈兩岸 腋小服貿夜 、 腋小

貨貿夜 的商機。開展青年創業舞台。
八、改善強化金門醫院的醫療水平。爭取廈門長庚醫院健保給付。外籍醫師駐診

金門。台灣設 腋中途接待所夜 方便就醫。
九、檢討土地政策，都市計畫，國家公園，軍佔民地。
十、 腋門口埕夜 無償還民。協助 腋經濟住宅夜 ，落實青年居住正義。
十一、爭取民防自衛隊建館。炮宣彈傷亡補償。
十二、爭取預算培植金門大學為兩岸學術交流重要平台。爭取專款贊助學生社團

活動。
十三、 腋陸配夜 身份取得年限與 腋外配夜 一致。
十四、改善離島交通，台金高速輪、金廈遊艇、觀光纜車。
十五、堅持乾淨選舉，確保公民參政品質。
十六、配合縣政，縣長立委一條心，真心愛金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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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門里活動中心(東門代天府廣場旁)

金門縣長青會

西門里辦公處

南門里辦公處

西南門里辦公處會議室

中正國小 101 教室

中正國小 105 教室

中正國小 308 教室

中正國小 201 教室

鳳翔社區活動中心

傅錫琪紀念館

浯江書院

賢庵里辦公處

賢庵國小

金水里辦公處

金門城活動中心

古城里辦公處

珠沙里辦公處

和平社區活動中心

古寧國小(音樂教室)

古寧村辦公處

安美村辦公處

莊氏家廟

東堡楊氏家廟

湖埔村辦公處

埔後陳氏家廟

湖峰社區活動中心

榜林村辦公處

后湖會元館

國礎國小教室

盤山村辦公處

金鼎國小(201 班教室)

金鼎國小活動中心

金鼎國小(202 班教室)

后盤村辦公處

林湖村辦公處

林湖村辦公處

黃埔村辦公處

西口村辦公處

上林村民活動中心

上岐村辦公處

烏坵鄉公所大廳

小坵村活動中心

新市里辦公處

新市里舊鎮公所

山外里辦公處

下莊社區活動中心

溪湖里辦公處

蓮庵里辦公處

料羅里辦公處

湖前社區活動中心

新湖里辦公處

塔后社區活動中心

正義里辦公處

瓊林里辦公處

瓊林民防館

金沙國小(一年甲班教室)

汶沙里辦公處

金沙國中(美術教室)

何斗里辦公處

何浦國小(自然科學教室)

后宅社區活動中心

西園里辦公處

官嶼里辦公處

三山里辦公處

新前墩社區活動中心

光前里辦公處

太武社區活動中心

金門縣金城鎮東門里民族路６６之６號

金門縣金城鎮東門里浯江北堤路４９號

金門縣金城鎮西門里民權路９０之６號

金門縣金城鎮西門里民權路９０之７號

金門縣金城鎮西門里民權路９０之７號

金門縣金城鎮西門里珠浦北路３８號

金門縣金城鎮西門里珠浦北路３８號

金門縣金城鎮西門里珠浦北路３８號

金門縣金城鎮西門里珠浦北路３８號

金門縣金城鎮西門里珠浦西路７９之１號

金門縣金城鎮北門里中興路１７３巷２８號

金門縣金城鎮北門里珠浦北路３６號

金門縣金城鎮賢庵里賢聚２５號

金門縣金城鎮賢庵里庵前１８之２號

金門縣金城鎮金水里前水頭７４之１號

金門縣金城鎮古城里金門城８５之２號

金門縣金城鎮古城里小古崗４０之２號

金門縣金城鎮珠沙里歐厝８１號

金門縣金城鎮珠沙里和平新村９９號

金門縣金寧鄉古寧村北山１號

金門縣金寧鄉古寧村北山２之１號

金門縣金寧鄉安美村安岐３７之３號

金門縣金寧鄉安美村西浦頭４７號

金門縣金寧鄉安美村東堡１７號

金門縣金寧鄉湖埔村湖下１５５之２號

金門縣金寧鄉湖埔村埔後１７號

金門縣金寧鄉湖埔村湖下１之６號

金門縣金寧鄉榜林村榜林２１號

金門縣金寧鄉榜林村后湖７５之２號

金門縣金寧鄉榜林村榜林２１號

金門縣金寧鄉盤山村頂堡１５０號

金門縣金寧鄉盤山村下堡１２３號

金門縣金寧鄉盤山村下堡１２３號

金門縣金寧鄉盤山村下堡１２３號

金門縣金寧鄉后盤村后盤山３３號

金門縣烈嶼鄉林湖村東林２４號

金門縣烈嶼鄉林湖村東林２４號

金門縣烈嶼鄉黃埔村黃厝４５號

金門縣烈嶼鄉西口村西方６之１號

金門縣烈嶼鄉上林村上林８０號

金門縣烈嶼鄉上岐村青岐９２之２號

金門縣烏坵鄉大坵村１鄰１號

金門縣烏坵鄉小坵村（媽祖廟附近）

金門縣金湖鎮新市里林森路６之１號

金門縣金湖鎮新市里林森路６號

金門縣金湖鎮山外里山外８０之５號

金門縣金湖鎮山外里下莊５０號

金門縣金湖鎮溪湖里溪邊８０號

金門縣金湖鎮蓮庵里東村３４號

金門縣金湖鎮料羅里料羅１６之４號

金門縣金湖鎮新湖里湖前３８號

金門縣金湖鎮新湖里湖前６２之１號

金門縣金湖鎮新湖里塔后１４２號

金門縣金湖鎮正義里成功６５之１號

金門縣金湖鎮瓊林里瓊林２３６之１號

金門縣金湖鎮瓊林里瓊林７７之１號

金門縣金沙鎮汶沙里后浦頭１１７號

金門縣金沙鎮汶沙里國中路１之１號

金門縣金沙鎮汶沙里國中路６１號

金門縣金沙鎮何斗里斗門５５之３號

金門縣金沙鎮浦山里下塘頭３９號

金門縣金沙鎮浦山里后宅１９號

金門縣金沙鎮西園里西園１之３號

金門縣金沙鎮官嶼里官澳８２之２號

金門縣金沙鎮三山里碧山５８之１號

金門縣金沙鎮大洋里新前墩３６號

金門縣金沙鎮光前里陽翟９６之５號

金門縣金沙鎮光前里太武社區１之１號

東門里

東門里

南門里

南門里

南門里

西門里

西門里

西門里

西門里

西門里

北門里

北門里

賢庵里

賢庵里

金水里

古城里

古城里

珠沙里

珠沙里

古寧村

古寧村

安美村

安美村

安美村

湖埔村

湖埔村

湖埔村

榜林村

榜林村

榜林村

盤山村

盤山村

盤山村

盤山村

后盤村

林湖村

林湖村

黃埔村

西口村

上林村

上岐村

大坵村

小坵村

新市里

新市里

山外里

山外里

溪湖里

蓮庵里

料羅里

新湖里

新湖里

新湖里

正義里

瓊林里

瓊林里

汶沙里

汶沙里

汶沙里

何斗里

浦山里

浦山里

西園里

官嶼里

三山里

大洋里

光前里

光前里

1-16

17-31

1-20

21-33

34-39

1-17

18-25

26-29,35-36

37-39,41-46

30-34,40

1-17

18-28

1-5,19-25

6-18

1-16

1-14

15-26

1-13,16-17

14-15,18-21

1-9,24-28

10-23

7-14

1-6

15-24

1-17

21-24,26-29

18-20,25

1-8,12-13

9-11,14-21

22-28

1-8

9-17

23

18-22

全村

1-10

11-23

全村

全村

全村

全村

全村

全村

1-17

18-29

1-8,18-20

9-17

全里

全里

全里

1-5,12-18

10-11,19-26

6-9,27-31

全里

1-10

11-22

1-10

14-19,23-24

11-13,20-22,25-27

全里

1-10,21

11-20

全里

全里

全里

全里

1-11

12-21

含全鎮原住民

含全鄉原住民

含全鄉原住民

含全鄉原住民

含全鎮原住民

含全鎮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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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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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46

47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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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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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開票所名稱
投開票
所編號

鄉鎮
別

投開票所地址 所屬村里 所屬鄰別 備 註

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9 屆立法委員選舉金門縣投開票所設置地點一覽表

1.三民主義的精義，就是4年一選的民主化中國，一國一制，結束內戰，中國統一。
2.為政之道要多為人民謀福利，少加重人民的痛苦。
3.建設金門，成立浯島發展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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